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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学生出国（境）交换（交流）项目
学生协议书

甲方：衢州学院
乙方：　　　　　　　　（申请人）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乙方出国（境）从事交换（交流）学习活动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接受乙方的自愿申请，同意乙方以学生身份赴　　　　　　　
（国家/地区）　　   　　　　（学校）学习，学习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甲方承担如下义务：
1. 对乙方的出国（境）给予必要的指导，并向乙方提供有关出国（境）交流的咨询和服务。
2. 负责向乙方在外的学习单位提交乙方的申请材料。
3. 负责与乙方在外的学习单位联系，确定有关学习、生活安排和其他问题。
4. 在乙方赴国（境）外学习单位学习前，负责会同学校各部门，对乙方的派出条件进行审核。
5. 在乙方完成国（境）外学习单位学习后，负责与乙方在外的学习单位联系，取得乙方在外学习情况的证明、成绩单等材料，并提交给学校有关部门。
三、乙方承担如下义务：
1. 支付申办证件和签证所需的手续费，负担在国（境）外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书费、医疗和意外保险费、实地考察等其他相关费用。
2. 认真学习，保证圆满完成所安排的学习任务。由乙方在国（境）外学习单位学习期间出现不及格或违纪行为导致不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的，由乙方承担相关责任。
3. 保证遵守甲方关于不得延长在外滞留期限的规定，不得更改本协议确定的学习所在国家或地区、所在单位和学生身份。
4. 在外期间，保证加入医疗和意外保险。如发生疾病、意外伤害或其他意外情况，按照学习所在地的有关医疗保险制度处理。甲方不负担补偿义务。
5. 保证不从事有损祖国利益和安全的活动，维护祖国荣誉，遵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和所在单位的校规校纪，尊重所在国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
6. 在外期间，服从甲方带队教师及国（境）外学习单位联系教师的安排，严格按照既定日程安排开展学习、考察等活动，不得擅自组织日程规定之外的活动。
四、甲方有权力将本协议书的复印件提交给乙方在国（境）外的学习单位。
五、甲乙双方因违反本协议而发生的纠纷，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起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按协议进行仲裁。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申请人声明：
1. 我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了以上内容，同意所有条款。
2. 我已经认真阅读                  （国（境）外学校）关于此次学习项目的安排计划。
3. 我已经将本协议书内容如实通知父母，并已经征得了父母的同意。
特此声明。
甲方代表（签字）： 　衢州学院     （公章）
 
乙方（申请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